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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  
 
 

立 法 會 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促 進 年 長 人 士 就 業 的 措 施  
 
 

引 言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在 促 進 年 長 人 士 就 業 方 面 所 採 取

的 支 援 措 施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（ 統 計 處 ） 的 數 字 ， 在 2014年 ， 年 齡 介

乎 50至 64歲 的 香 港 陸 上 非 住 院 人 口 共 1 684 200人 ， 當 中 勞 動 人 口

有 1 058 200人 。 按 不 同 年 齡 組 別 劃 分 ， 年 齡 較 大 組 別 的 勞 動 人 口

參 與 率 遠 低 於 較 年 青 的 組 別 ： 50至 54歲 組 別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為

76.8%， 55至 59歲 組 別 則 下 降 至 64.6%， 60至 64歲 組 別 再 進 一 步 下

降 至 40.9%。同 年，年 齡 介 乎 50至 64歲 沒 有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口 有

626 000人 ， 當 中 包 括 約 有 224 900人 （ 即 35.9%） 退 休 人 士 。 按 統

計 處 的 “香 港 勞 動 人 口 推 算 ”， 整 體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將 由 2014年 的

59.3%逐 步 下 降 至 2064年 的 48.6%。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社 會 上 人 口 老 化

的 趨 勢，長 者（ 65歲 及 以 上 人 口 ）佔 15歲 及 以 上 人 口 的 比 例 上 升 ；

以 及 主 要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（ 25至 59歲 人 口 ） 佔 15歲 及 以 上 人 口 的 比

例 下 降 等 。  
 
3. 就 現 今 和 未 來 的 長 者 而 言 ， 由 於 健 康 情 況 較 佳 ， 學 歷 較

高 ， 而 且 需 要 體 力 勞 動 的 工 作 較 少 ， 我 們 預 期 愈 來 愈 多 年 長 人 士

會 願 意 延 長 工 作 年 期 。 統 計 處 資 料 亦 顯 示 ， 過 去 十 年 介 乎 50至 64
歲 人 士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有 上 升 趨 勢 ， 由 2004年 的 56.7%上 升 至

2014年 的 62.8%。 這 個 趨 勢 與 上 述 的 觀 察 相 符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由 政 府 統 計 處「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」搜 集 所 得 的 數 據 編 製 ， 該 統 計 調 查

只 涵 蓋 陸 上 非 住 院 人 口 。 統 計 數 字 並 不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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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為 應 對 未 來 發 展，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勞 工 處 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

以 吸 引 及 支 援 更 多 年 長 人 士 投 入 勞 動 市 場 ， 增 加 勞 動 人 口 ， 並 促

進 企 業 建 立 友 待 長 者 環 境 ， 以 善 用 長 者 群 組 的 寶 貴 資 源 。  
 
 
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為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再 培 訓  
 
5. 僱 員 再 培 訓 局（ 再 培 訓 局 ）提 供 以 市 場 為 導 向、就 業 為 本

的 培 訓 課 程，其 服 務 對 象 為 15 歲 或 以 上、具 副 學 位 或 以 下 學 歷 程

度 的 本 港 合 資 格 僱 員 。 再 培 訓 局 於 2015-16 年 度 提 供 逾 700 項 培

訓 課 程 ， 涵 蓋 28 個 行 業 及 通 用 技 能 。 年 長 人 士 可 按 個 人 的 期 望 、

興 趣 及 培 訓 需 要 報 讀 。  
 
6. 再 培 訓 局 亦 為 年 長 人 士 提 供 專 設 課 程，包 括 於 2015-16 年

度 推 出 全 日 制 就 業 掛 鈎 的 「 職 場 再 出 發 基 礎 證 書 」 課 程 ， 協 助 年

齡 40 歲 或 以 上 的 人 士 建 立 自 信 心，提 升 溝 通 技 巧，改 善 個 人 素 養，

為 重 投 就 業 市 場 做 好 準 備 。 此 外 ， 再 培 訓 局 進 行 了 「 較 年 長 人 士

培 訓 需 要 研 究 」，探 討 年 長 人 士 對 再 培 訓 局 課 程 和 服 務 的 需 求，以

及 僱 主 對 年 長 人 士 就 業 的 看 法 和 取 態 ， 以 發 展 切 合 年 長 人 士 需 要

的 培 訓 及 支 援 服 務 。 再 培 訓 局 會 繼 續 以 年 長 人 士 為 重 點 服 務 對 象

之 一，與 持 分 者 探 討 為 他 們 提 供 更 多 適 切 的 培 訓 課 程 及 就 業 服 務。 
 
 
加 強 為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提 供 的 就 業 支 援 服 務  
 
7. 勞 工 處 為 求 職 人 士（ 包 括 年 長 人 士 ）提 供 全 面 及 免 費 的 就

業 服 務 。 各 就 業 中 心 均 設 有 專 責 櫃 枱 ， 為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提 供 優 先

登 記 及 就 業 轉 介 服 務 。 中 心 亦 提 供 個 人 化 的 就 業 諮 詢 服 務 ， 年 長

求 職 人 士 可 以 與 就 業 主 任 會 面，以 獲 取 就 業 市 場 資 訊 和 求 職 意 見。 
 
8. 勞 工 處 規 定 所 有 使 用 該 處 招 聘 服 務 的 僱 主，所 提 交 的 職 位

空 缺 的 招 聘 條 款 及 工 作 內 容 ， 必 須 符 合 法 例 的 規 定 ， 並 遵 從 有 關

消 除 歧 視 的 僱 傭 實 務 守 則 。 如 勞 工 處 在 審 核 僱 主 遞 交 的 職 位 空 缺

資 料 時 ， 發 覺 有 年 齡 限 制 或 歧 視 的 條 款 或 要 求 ， 除 非 有 關 條 款 或

要 求 屬 職 位 的 真 正 需 要 ， 否 則 該 處 不 會 接 納 和 展 示 該 空 缺 。  
 
9.  勞 工 處 已 推 行 以 下 的 一 系 列 措 施，以 加 強 對 年 長 人 士 的 就

業 支 援 服 務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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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  定 期 於 就 業 中 心 為 年 長 人 士 舉 辦 就 業 講 座 ， 及 為 僱 主

舉 辦 僱 用 年 長 人 士 的 經 驗 分 享 會 ；  
 
․  於 「 互 動 就 業 服 務 」 網 站 內 加 設 為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而 設

的 專 題 網 頁，為 年 長 人 士 提 供 就 業 資 訊 (包 括 勞 工 處 為

年 長 人 士 提 供 的 特 別 就 業 服 務 、 就 業 講 座 的 舉 辦 日

期 、 適 合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的 職 位 空 缺 、「 中 年 就 業 計 劃 」

的 詳 情 等 )，該 網 頁 並 會 連 結 至 其 他 相 關 網 站，包 括 僱

員 再 培 訓 局 及 社 會 福 利 署 等 ， 方 便 年 長 人 士 獲 取 再 培

訓 課 程 、 義 務 工 作 等 資 訊 ；  
 

․  空 缺 搜 尋 終 端 機 將 逐 步 增 設 加 強 功 能 （ 例 如 新 的 觸 控

式 螢 幕 介 面 可 簡 易 調 節 字 體 大 小 ， 搜 尋 功 能 將 增 設 適

合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空 缺 的 選 項 等 )，以 方 便 年 長 求 職 人 士

獲 取 職 位 空 缺 的 資 訊 ； 及  
 
․  加 強 與 服 務 年 長 人 士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聯 繫 ， 透 過 他 們 向

年 長 人 士 宣 傳 勞 工 處 的 就 業 服 務 及 特 別 就 業 計 劃 ， 及

轉 介 有 就 業 需 要 的 年 長 人 士 予 勞 工 處 接 受 服 務 。  
 
10. 此 外 ， 勞 工 處 自 2015年 5月 開 始 於 就 業 中 心 舉 行 分 區 專 題

招 聘 會 ， 提 供 較 受 部 分 年 長 人 士 歡 迎 的 兼 職 工 作 ， 至 今 已 在 各 區

舉 辦 了 三 場 分 區 專 題 招 聘 會，吸 引 約 700名 求 職 人 士 到 場。勞 工 處

亦 於 2015年 9月 為 中 高 齡 人 士 舉 辦 了 一 場 大 型 專 題 招 聘 會，以 促 進

年 長 人 士 的 就 業 機 會 。 該 大 型 專 題 招 聘 會 共 有 15間 機 構 參 與 ， 提

供 約 1 200個 職 位 空 缺，吸 引 超 過 2 800名 求 職 人 士 到 場。勞 工 處 㑹

繼 續 舉 辦 同 類 型 的 大 型 及 分 區 專 題 招 聘 會 。  
 
11. 因 應 部 分 年 長 人 士 較 有 興 趣 擔 任 兼 職 工 作，勞 工 處 推 行 的

「 中 年 就 業 計 劃 」已 於 2015年 9月 起，由 原 先 只 限 全 職 工 作，擴 展

至 兼 職 職 位（ 即 每 星 期 工 作 18小 時 至 少 於 30小 時 ），以 鼓 勵 僱 主 為

中 高 齡 人 士 提 供 更 多 合 適 的 工 作 機 會 。 僱 主 可 就 每 名 按 「 中 年 就

業 計 劃 」 聘 用 的 全 職 或 兼 職 僱 員 ， 申 請 每 月 上 限 達 3,000元 的 培 訓

津 貼 。 培 訓 津 貼 發 放 期 為 3至 6個 月 ， 視 乎 個 別 工 作 崗 位 的 性 質 、

技 能 要 求 及 培 訓 需 要 而 定 。 參 加 計 劃 的 僱 主 須 為 該 中 高 齡 人 士 提

供 在 職 培 訓 ， 並 安 排 一 位 富 經 驗 的 員 工 擔 任 指 導 員 ， 以 協 助 他 們

適 應 工 作 環 境 ， 及 掌 握 工 作 所 需 的 技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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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廣 友 善 對 待 年 長 人 士 僱 傭 措 施  
 
12. 勞 工 處 一 直 鼓 勵 僱 主 按 企 業 的 個 別 情 況，採 納 友 善 對 待 年

長 人 士 就 業 僱 傭 措 施 ， 並 延 長 員 工 的 工 作 年 齡 ， 讓 年 長 員 工 可 繼

續 受 僱 。 僱 主 亦 可 以 靈 活 的 聘 用 模 式 僱 用 年 長 人 士 ， 藉 此 營 造 合

適 的 工 作 條 件 及 環 境 ， 以 吸 引 年 長 人 士 繼 續 或 重 新 就 業 。  
 
13. 　在 推 廣 友 善 對 待 年 長 人 士 僱 傭 措 施 方 面 ， 勞 工 處 自

2015 年 3 月 起 透 過 不 同 的 渠 道 和 多 元 化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， 向 社

會 人 士 持 續 宣 揚 有 關 訊 息 ， 鼓 勵 僱 主 在 工 作 場 所 多 採 納 友 善 對 待

年 長 人 士 的 就 業 僱 傭 措 施 。 這 些 活 動 包 括 在 全 港 各 區 舉 辦 巡 迴 展

覽 ； 於 報 章 刊 登 專 題 特 稿 及 專 輯 ， 報 導 多 間 企 業 積 極 聘 用 年 長 人

士 的 成 功 個 案 ， 教 育 市 民 認 識 年 長 人 士 的 勞 動 潛 力 。 另 外 ， 勞 工

處 亦 於 2015 年 8 月 舉 行 了 專 題 研 討 會，邀 請 學 者 及 企 業 代 表，與

約 250 名 企 業 管 理 人 員 分 享 聘 用 年 長 僱 員 的 好 處 。 勞 工 處 會 繼 續

借 助 不 同 媒 體，宣 傳 友 善 對 待 年 長 人 士 就 業 僱 傭 措 施。由 2015 年

11 月 初 起 ， 我 們 亦 在 電 視 及 電 台 播 放 有 關 的 宣 傳 信 息 ， 並 會 於

2015 年 第 4 季 派 發 主 題 單 張 ， 以 及 與 企 業 行 政 人 員 和 人 力 資 源 管

理 人 員 在 定 期 的 會 面 和 交 流 中 分 享 此 信 息 。  
 
 
結 語  
 
14. 政 府 會 繼 續 致 力 推 廣 友 善 對 待 年 長 人 士 僱 傭 措 施，並 提 供

各 種 有 效 及 便 捷 的 就 業 和 培 訓 支 援 ， 協 助 年 長 求 職 人 士 就 業 及 僱

主 聘 請 年 長 員 工 。 請 各 委 員 省 覽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及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 
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勞 工 處  
2015 年 11 月  




